安徽淮北相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经开区管〔2024〕2号

关于印发《招商引资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招商引资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安徽淮北相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4年1月30日   

相山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安徽淮北相山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项目谋划、洽谈、推进、服务效率和质量，推动招商引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安徽淮北相山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
第三条  开发区招商部是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招商引资项目的联系、对接、洽谈、考察和引进工作，主要承担项目洽谈到开工建设过程中的协调、服务及合同签订等工作。

第四条  开发区其他各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各自职能，负责落户企业、项目的审批备案、规划建设许可、证照办理等服务保障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入区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安全、消防、卫生等相关规定，符合本区产业定位和产业规划。

第二章  项目线索收集筛选
第六条  项目线索收集。引荐人收集项目线索后，要了解拟投资方经营状况、经济实力。了解拟投资项目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投资额、主要设备、产品产线、用地（厂房）面积、经济效益等情况，并形成文字材料报送招商部。

第七条  项目线索筛选入库。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对项目线索进行筛选，必要时邀请区直部门和专业机构协助评估。对符合我区产业发展需要的项目信息，及时汇总纳入开发区招商引资库；对不符合项目信息，不予入库，并向引荐人及时反馈。对已入库项目及时开展考察、洽谈等工作。

第三章  项目对接洽谈
第八条  邀商接待。入库项目根据需要，及时邀请投资人来相实地考察洽谈。引荐人应提前与招商部对接，共同制定接待方案，招商部全程安排节点工作；接待结束后对有投资意向的项目，归档登记并报送至主要领导和相关单位；未提出明确投资意向的企业作为储备项目，定期进行跟踪回访。
第九条  外出考察。对有投资意向的入库项目，引荐人向招商部报送外出考察计划，招商部汇总并统筹安排时间和路线，根据需要邀请相关领导和部门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结束后，出具项目综合考察报告，作为项目准入参考依据。

第四章  项目准入及落地
第十条  项目尽调。固定资产投资额在亿元以上的项目、“一事一议”类项目、依据综合考察报告需要开展尽职调查的项目，招商部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尽调机构，对投资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并出具尽调报告，作为项目落地可行性的参考依据。

第十一条  协议拟定。经与投资方洽谈磋商达成投资意向后，由招商部起草投资协议文本，依据《相山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签约工作机制（试行）》文件要求起草投资协议。

第十二条  专题研判。对有明确投资意向的项目，招商部提供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计划书等相关资料，提请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研判会审议：

5亿元以下享受普惠政策的项目：开发区组织内部行业主管部门召开项目准入会，对项目准入进行专题研判；

其他项目参照《相山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签约工作机制（试行）》文件执行。
第十三条  项目签约。经专题会议研究准入的项目，由招商部组织项目签约。签约完成后，报送协议正本至开发区档案室存档备案，协议副本同步报送至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开发区其他职能部门。

第十四条  落地服务。开发区投资服务中心对签约项目实行专人管理，提供项目落地到投产的全过程闭环服务，具体包括：

开发区招商引资分管领导负责召集相关部门召开项目对接会，按照各自职能分工，组建服务保障组，根据需要确定保障组成员单位，协助企业做好工商注册、立项、环评、施工许可等工作。

投资服务中心在项目签约落地后负责企业诉求收集办理，协调解决政企、群企、企业间各类问题。

第五章  政策兑现及履约监督
第十五条  政策兑现。分管投资服务中心领导牵头组建政策兑现领导小组，对企业提请的政策兑现事项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按照政策兑现流程及时提请会议研究决定；审核未通过的不予研究。

第十六条  履约监管。分管产业发展部领导定期牵头开发区相关职能部门，按照项目投资协议对落地企业履约情况行监督评价，未达到履约条件的项目，视其违约程度，进行责令整改，经过多次督促仍未履约的，启动退出机制。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